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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及 送 達

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府財稅字第1093000824號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臺北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第5條草案。

依據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。

公告事項： 

 
一、修正機關：臺北市政府。

二、「臺北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第5條修正草案詳如附件。

三、本修正案因僅修正1條條文，縮短公告期間為14日。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

或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日起14日內，提供意見或洽詢：

(一)承辦機關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。

(二)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7之2號。

(三)電話：02-23949211分機362。

(四)傳真：02-23584702。

(五)電子信箱：ct-1363@mail.taipei.gov.tw。

市長  柯文哲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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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第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

一、本府於五十九年七月三十日依筵席及娛樂稅法制定「臺北市筵席

及娛樂稅徵收細則」，迄今共十一次修正，七十年九月二十九日修

正法規名稱為「臺北市娛樂稅徵收細則」，九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修

正法規名稱為「臺北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」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

００年五月三十一日，係為配合娛樂稅法第二條修正，將撞球場

及保齡球館自娛樂稅課徵範圍中刪除。本市娛樂稅徵收率自七十

七年九月五日迄今均未修正，由於經濟環境改變，娛樂消費行為

亦趨多元，爰有採取不同級距課稅之必要，另為扶植藝文團體，

提倡藝文活動，爰擬具本自治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。 

二、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
（一）刪除第一款各目有關市區繁榮、偏僻及郊區等規定，並酌作文

字修正。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款） 

（二）針對職業性表演活動之票價或收費額，增訂不同級距之徵收率，

票價或收費額在新臺幣（以下同）一千五百元以下者，課徵百

分之一；票價或收費額超過一千五百元，未逾三千元者，課徵

百分之二．五；票價或收費額超過三千元者，課徵百分之五。

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二款） 

（三）調降戲劇、音樂演奏、說書及非職業性歌唱、舞蹈等表演之徵

收率為百分之一。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三款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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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北
市
娛
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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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
收
自
治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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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條
修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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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條
文
對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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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條
文

 
現
行
條
文

 
說
明

 

第
五
條

  
 娛

樂
稅
之
徵
收
率
如
下
：

 

一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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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
：
外
國
語
言
片
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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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分

之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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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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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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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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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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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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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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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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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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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
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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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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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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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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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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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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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繁
榮
地
帶
，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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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片
課
徵
百
分
之
二
‧

五
，
本
國
語
片
課
徵
百

分
之
一
。

 

（
二
）
市
區
偏
僻
地
帶
，
外
國

語
片
課
徵
百
分
之
一
‧

五
，
本
國
語
片
課
徵
百

分
之
一
。

 

（
三
）
郊
區
，
外
國
語
片
課
徵

百
分
之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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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國
語
片

課
徵
百
分
之
一
。

 

二
、
職
業
性
歌
唱
、
舞
蹈
、
馬

戲
、
魔
術
、
技
藝
表
演
及

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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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之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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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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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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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
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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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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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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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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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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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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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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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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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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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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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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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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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輸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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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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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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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
通
便
利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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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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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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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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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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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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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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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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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 

二
、
考
量
職
業
性
表
演
活
動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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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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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費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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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千
五
百
元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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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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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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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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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金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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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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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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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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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
扶
植
藝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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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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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高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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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
百
分
之
一
。

 

四
、
各
種
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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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分
之

二
‧
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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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舞
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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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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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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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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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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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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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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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 

五
、
舞
廳
或
舞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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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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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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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高
爾
夫
球
場
及
其
他
提
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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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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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分
之
二
‧
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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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與
藝
文
活
動
之
意
願
，
爰

針
對
上
開
票
價
或
收
費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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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
大
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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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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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
。

 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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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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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
樂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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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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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
 

  
  
職
業
性
歌
唱
、
舞
蹈
等
藝
文
活

動
，
因
票
價
或
收
費
額
在
一
千

五
百
元
以
下
者
占
八
成
以
上
，

且
多
數
縣
市
採
用
單
一
徵
收

率
百
分
之
一
課
徵
，
為
鼓
勵
本

市
是
類
藝
文
活
動
發
展
，
爰
調

降
本
市
徵
收
率
為
百
分
之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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